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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1-0525-0529 

一、 員工拋棄分紅 列公司收入。 

二、 營利事業之欠款債權因和解發生呆帳損失，應取得調解證明並經法院核定後，於

確定年度列報呆帳損失。 

三、 所得稅-未上市股票課稅不應以面額認定成本。 

四、 如期申報及繳納 保障權益及免罰。 

五、 未依規定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不得適用列舉扣除額。 

六、 未上市(櫃)證券發行公司於辦理股東股權移轉時應檢視上手各項完稅憑證。 

七、 綜所稅-散戶族老師 報稅還退十萬。 

八、 綜所稅-大戶臉綠了 賠錢還繳百萬。 

九、 當我們「稅」在一起，「姪」女、「子」女傻傻分不清楚，小心補稅且受罰。 

十、 陰宅也要課奢侈稅！ 

十一、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所稱「其他非自願性因素」出售新房地，應就個案事實

加以判斷認定。 

十二、 遺產稅-問答／員工意外死亡退職 撫卹金免課遺產稅。 

十三、 地價稅-錯置戶籍 兄弟遭烏龍徵稅。 

十四、 土增稅-重購土地退稅 6月清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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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員工拋棄分紅 列公司收入 

【經濟日報╱記者陳美珍／台北報導】 2012.05.28 03:33 am  

  
財政部規定，員工或董監事拋棄獲配的紅利或酬勞，已將之列為公司費用減稅的營利

事業，必須在拋棄年度轉列為收入課稅。  
財政部這項規定，是為避免員工分紅費用化後，企業已將其分紅或酬勞列為費用項目，

享受減稅利益，但事實上企業並未支付員工或董監事相關酬勞，因而出現坐享額外降

稅利益的現象。  
財政部日前規定，自 97年 1月 1日起，企業已將員工分紅及董監事酬勞，在申報營利
事業所得稅時以費用列支者，嗣後因員工或董事、監察人拋棄所獲配紅利或酬勞，或

逾期未領以致請求權因時效而消滅者，企業應將已認列的費用，列為拋棄年度或請求

權消滅年度的其他收入課稅。  
不過，財政部也明令，企業在將實際未給付的分紅或酬勞轉列為其他收入之後，卻再

發生給付事實者，仍可就其實際給付的數額列為給付年度費用減稅。  
財政部說，此舉是基於員工及董監的請求權因逾時效而消滅後，公司雖已不負給付義

務，但法令並無禁止給付規定，因此公司如列入其他收入後再給付者，亦得就其實際

給付數額，列為實際給付年度費用，才能切合實際。  
97年 1月 1日起實施員工分紅費用化措施後，企業員工分紅及董監事酬勞，得在員工
或董監事提供勞務的會計期間，估計可能發放金額，認列為費用；至次年度股東會決

議金額如有差異，再依會計估計變動處理，列為次年度損益。  
財政部認為，公司如已依規定認列員工分紅或董監事酬勞費用，嗣後倘因員工或董監

事拋棄，或因逾請求權時效未領取，就會產生公司實際未支付費用，卻享受費用認列

的減稅好處，必須轉列為收入以便導正。 
【2012/05/28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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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營利事業之欠款債權因和解發生呆帳損失，應取得調解證明並經法院核定

後，於確定年度列報呆帳損失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表示，營利事業之欠款債權因和解，同意拋棄部分債權之請

求權，該部分無法收回之債權，取有鄉鎮市區調解委員會調解證明，並經法院核定後，

得於確定年度認列呆帳損失。 

該局舉例說明，甲公司 9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呆帳損失 460萬元，

係該公司銷售貨物予乙公司，乙公司截至 99年 12月 6日止尚欠甲公司貨款 610萬元，

雙方同意以 150萬元和解，差額 460萬元，甲公司同意拋棄法律上之請求權。案經高

雄市三民區調解委員會於 99年 12月 6日掣發調解書並送經法院審核，惟調解書於 100

年 1月 28日始由法院核定，故甲公司實際發生之呆帳損失確定年度應為 100年度，並

非 99年度。 

該局進一步說明，依據鄉鎮市調解條例第 24條規定，調解經法院核定後，當事人

就該事件不得再行起訴、告訴或自訴，又經法院核定之民事調解，與民事確定判決有

同一之效力。故營利事業聲請調解所列報之呆帳損失，在未經法院核定前，調解尚不

具效力，其損失則未確定，而不應於未確定以前之年度預先列報。【＃265】 

新聞稿提供單位：鹽埕稽徵所 職稱：稅務員 姓名：洪惠瑛 

 

聯絡電話：（07）5337257分機 653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 

更新日期： 2012/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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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未上市股票課稅不應以面額認定成本 
• 2012-05-28 00:56  
• 工商時報  
• 記者薛孟杰／台北報導  

 
 繼台積電、科學園區廠商大動作為證所稅案向立委陳清後，部分未上市傳統產業近
來也陳情，要求未上市公司股票課徵證所稅，不能以票面價值作課稅依據，立委因此

將提附帶決議，要求財政部若對未上市公司股權交易課證所稅，必須採用貼近市價計

算方式，不能僅以股票面值為之。 
 立院審查證所稅案似有突破跡象，引發工商企業界高度關切，立院陳情案滿天飛，

台積電、鴻海，六大工商團體都已公開提出呼籲，但除了曝光率高的大型產業外，許

多中小型傳統產業業者亦憂心忡忡，怕證所稅衝擊影響營運。 
 立院財政委員會召委盧秀燕即指出，近來某家中部中型化工業者向她陳情，該家廠

商業績很好，但行事向來低調，業者向她表示，公司十幾年來恪遵本業，不想出名，

也很少賣股票，以確保經營權單純，但證所稅若開徵，卻可能對公司營運有影響，不

得不陳情。 
 盧秀燕說，該業者未公開上市，一旦有資金需要，即透過關係，尋找信得過的投資

人出售部分持股以募資。業者聽說，證所稅開徵後，由於未上市公司難以認定市價，

財政部對類似未上市公司股權交易，將以股票面額作為課稅認定依據，因此業者負擔

的證所稅額可能會大幅飆高衝擊公司營運。 
 盧秀燕舉例，假設該未上市公司股票，外界推估市值為 100元，業者出售價為 110
元，業者自認賺了 10元，但若財政部若因無市價、以票面價值作為交易認定依據，財
政部就可能認定業者賺了 100元，業者負擔證所稅額將差相當多。 
 盧秀燕指出，證所稅案具體方案仍不明朗，工商界憂慮多，未來財委會會蒐集各界

意見，提供財部參考。她也將以附帶決議方式，要求稅捐單位，針對未上市股票交易

課徵證所稅，絕不能僅以股票票面價值為交易認定依據，要盡力調查市價或以不背離

市價的計算方式處理，確保業者合法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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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如期申報及繳納 保障權益及免罰 

 
100年度所得稅結算申報期限只剩下最後 3天了！南區國稅局轄區的公司行號截至

5月 28日止，共有 7萬 6千多家公司行號已完成 100年度所得稅申報，占該局 99年度

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總件數約 8萬 2千多件之 92﹪，換句話說，大約還有 6千多家的

公司行號還未辦理結算申報。  

南區國稅局提醒還沒辦理所得稅申報的公司行號務必把握最後期限完成申報，國

稅局最後一天（5月 31日）的收件現場服務除中午不休息外，還延長至晚間 7點，採

用網路申報者，只要將申報資料在 5月 31日晚上 12點以前上傳成功，就算是如期申

報，公司行號可多加利用網路申報。  

南區國稅局進一步說明，稅法對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訂有一些簡便或優惠措施，

如符合擴大書面審核案件可獲得書面核定之簡便，藍色申報或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案

件可適用較高限額之交際費及前 10年虧損准予扣除之優惠，該局強調，不論是擴大書

審、藍色申報或會計師查核簽證申報案件，都必須是營利事業如期完成所得稅申報並

繳納稅款，才能適用。  

另外，營利事業如未依限辦理所得稅申報及繳納稅款，必須額外增加滯（怠）報

金及滯納金的負擔：  

一、滯（怠）報金  

營利事業如未依限（5月 31日）辦理結算申報，逾限後（6月 1日起至接獲滯報

通知書 15日內）才補辦申報者，將會被加徵滯報金，滯報金是以核定應納稅額的 10

﹪計算，上限 3萬元，下限為 1,500元；營利事業於接獲滯報通知書 15日內仍未補辦

申報者，則會被加徵怠報金，怠報金是以核定應納稅額的 20﹪計算，上限為 9萬元，

下限為 4,500元。  

二、滯納金  

營利事業逾限（5月 31日）始繳納申報應補繳稅額者，每逾 2日必須加徵 1﹪滯

納金。  

國稅局最後再度提醒尚未辦理所得稅申報的公司行號，儘速把握最後的申報期限

完成申報，以保障營利事業享有稅法的優惠權益，並免除被加徵滯（怠）報金及滯納

金的負擔風險。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一科鄭科長 06-2298012  

彙總編號：10105-1105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臺灣省南區國稅局 

更新日期： 201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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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未依規定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不得適用列舉扣除額 

財政部臺北市國稅局表示，納稅義務人如未依所得稅法第 71條規定辦理綜合所得

稅結算申報，不得適用列舉扣除額。 

該局指出，部分綜合所得稅納稅義務人，自行採列舉扣除額方式計算後，因無需

再補繳稅款，誤以為不需辦理結算申報致未申報，嗣後收到國稅局以標準扣除額核定

的稅額繳款書時，始主張要採列舉扣除方式申請復查。依所得稅法第 17條第 3項規定：

依第 71條規定應辦理結算申報而未辦理，經稽徵機關核定應納稅額者，均不適用第 1

項第 2款第 2目列舉扣除額之規定。駁回其復查之申請。 

該局呼籲，納稅義務人如欲選用列舉扣除額，計算結果無論有無應納稅額，均應

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如期辦理結算申報，供稽徵機關核認，否則經稽徵機關以未申報案

件核定補稅，將無法改按列舉扣除方式核定。  

 

（聯絡人：法務二科洪股長；電話 23113711分機 191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臺北市 

國稅局更新日期： 201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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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未上市(櫃)證券發行公司於辦理股東股權移轉時應檢視上手各項完稅憑證 

臺中訊）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表示，證券發行公司於證券持有人辦理分派盈

餘登記或申請為轉讓登記時，應檢視上手證券交易稅完稅憑證，如發現未納證券交易

稅者，應向該管稽徵機關報告。證券發行公司不為報告者，應負賠繳稅款之責。 

該局說明，近來在查核未上市(櫃)證券發行公司股權移轉代徵證券交易稅情形

時，發現部分公司於受理股東股權移轉登記時，未檢視證券交易稅繳款書， 逕予過戶

登記，違反證券交易稅條例第 6條規定，應負賠繳稅款之責。或於辦理遺產或贈與股

權轉讓過戶登記時，未查驗稽徵機關核發之稅款繳清證明書，或核定免稅證明書或不

計入遺產總額證明書或不計入贈與總額證明書，或同意移轉證明書等文件，違反遺產

及贈與稅法第 42條規定，應依遺產及贈與法第 52條規定處 1萬 5千元以下之罰鍰。

至於代徵人（即證券買受人）不履行代徵義務，或代徵稅額有短徵、漏徵情形者，依

證券交易稅條例第 9條之 1規定，除責令其賠繳並由該管稽徵機關先行發單補徵外，

另處以應代徵未代徵之應納稅額 1倍至 10倍之罰鍰。 

該局特別提醒未上市(櫃)證券發行公司，於辦理股東股權移轉登記時，請依規定

通知當事人繳驗證券交易稅繳款書或稽徵機關核發之遺產及贈與稅稅款繳清(免稅)證

明書等文件，以免違反規定而須賠繳或受罰。如有任何疑問，請撥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提供單位：審查三科程志萍，電話：04-23051111轉 7311）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臺灣省中區國稅局 

更新日期： 201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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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散戶族老師 報稅還退十萬 

【聯合報╱記者謝梅芬 ／高雄報導】 2012.05.29 03:43 am  

  
如果你是國中小老師並且是投資股市的散戶，不妨把握這三天，請稅務單位幫忙試算

報稅，說不定會因股票的股利、股息「可扣抵繳稅額」，主動報稅後反可獲得退稅，高

市就有這樣的例子。  

這名國小老師以往因為軍公教人員免繳所得稅，從來就不曾報稅。因明年起，免所得

稅的優惠取消，她想先了解自己可能要繳多少所得稅，日前請稅務人員幫忙試算，發

現自己竟可以退稅，但因從未申報，這筆錢形同「捐」給國庫。  

這名老師今年仍可享有免所得稅的優惠，但為「討回」這筆退稅款，不但立即主動報

稅，還連同前四年的稅都一起補申報，算算可領到近十萬退稅款。  

這名老師開心地表示，如果不是法令規定，補申報最多只可往前推算四年，他一定全

部都補報，以前不知道，「想想真是虧大了！」  

高雄市國稅局服務科長吳淑金說，明年起，軍公教人員也要報稅，最近有不少以往免

稅的國中小學教師，到國稅局要求試算，想先了解自己未來報稅情形。  

這名國小老師申報時才發現，因買股票有不少已預扣的「可扣抵繳稅額」，這些都是上

市公司依法可扣抵繳稅的金額。算一算可退稅二萬多元。  

「不申報，國稅局都不會主動退稅！」吳淑金說，納稅義務人不論要繳稅或退稅，每

年都應該要申報所得。這名老師赫然發現，原來自己是可以退稅的，只是以往認為小

學老師免稅，就沒來申報。  

吳淑金說，以往沒有申報所得稅的國中小教師及軍人，如果持有股票，不妨把握報稅

最後三天，請稅人員幫忙試算。 

【2012/05/29 聯合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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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戶臉綠了 賠錢還繳百萬 

 
【聯合報╱記者謝梅芬 、李青霖 ／連線報導】 2012.05.29 03:43 am  
  
股市跌跌不休，股民臉綠，高雄市一名股民最近申報綜合所得稅，國稅局發現他的股

利高達五百萬元，要繳一百多萬元所得稅，股民臉色大變，抱怨股票已賠了「一拖拉

庫」，沒想到還得再繳一大筆稅，鬱卒到極點。  
所得稅申報本月底截止，這名股民拿申報單到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表示他沒有工作、

沒收入，不知要不要繳稅？國稅局人員清查他的所得，發現他雖沒有薪資所得，但有

股票的股利，而且股利高達五百萬元。  
國稅局人員嚇了一跳，直呼「第一次看到這麼高的股利所得！」好奇若股利就有五百

萬元，擁有的股票一定十分可觀。  
這名股市大戶卻一肚子怨氣地說，他以往都趕在除權之前賣掉股票，不參加除權（公

司有盈餘，每年會配股配息，除權後的股價比除權當天的面額低），因為一除權就有股

利，得繳一筆所得稅；但去年一整年股價直直落，股票幾乎都腰斬，害他賠了數千萬

元，逼得他不敢賣股票，只好抱股參加除權。  
國稅局人員表示，有股利所得就必須報所得稅，試算結果，他扶養兩名兒子，扣除免

稅額，還得再繳一百多萬元所得稅。  
熟悉股票市場行情的證券業者說，若光股利就有五百萬元，手頭至少有上億元資金在

流動。  
一名在半導體廠工作的竹科人說，如果這名納稅人覺得股票不值一百萬元，不妨申報

拋棄股票，讓股票當壁紙，那就不用繳一百萬元所得稅。 
【2012/05/29 聯合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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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當我們「稅」在一起，「姪」女、「子」女傻傻分不清楚，小心補稅且受罰 

每逢報稅季節倍思親，許多民眾忙著找扶養親屬，希望藉由增加免稅額來降低稅

率，但有可能會發生誤報扶養親屬，導致日後遭補稅，甚至受罰。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表示，因報稅期間申報人數眾多，國稅局及稽徵所均有提供

協助民眾辦理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服務，惟該服務係屬便民性質，對於申報資料，民

眾仍應盡核對義務。若民眾於申報期間發現，申報資料中有將「姪」女誤申報「子」

女等此類錯誤，應要求即時更正申報資料，以確保申報資料正確。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更進一步表示，少部分納稅義務人會將較低所得親戚朋友之

子女的戶籍，遷入自己家中，或以提示切結書方式，以達到少繳稅之目的，其實同戶

籍或提示切結書，都只是具備形式要件，若受扶養者之父母經查有扶養能力，或與納

稅義務人無同居一家共同生活及未受納稅義務人扶養事實，或僅提供金錢物質資助，

依規定仍不得列報扶養。另外，根據稅務違章案件減免處罰標準，夫妻分開申報、虛

報免稅額及扣除額、分散所得等案件，不論有無短漏報所得，及不論短漏報應課稅所

得是否小於 25萬元，只要漏稅額超過 300元，根據個案事實認定，若明顯故意或過失，

除補稅外還會加罰，尤其是故意漏報虛報，可能會重罰，請民眾多加注意。【＃267】 

新聞稿提供單位：苓雅稽徵所 職稱：稅務員 姓名：楊淑婷 

聯絡電話：（07）3302058分機 6218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高雄市國稅局 

更新日期： 201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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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陰宅也要課奢侈稅！ 
 

• 2012-05-28 00:57  

• 工商時報  

• 【記者薛孟杰／台北報導】  
 

     財政部力推的奢侈稅引發不少民怨，立院下會期將全面檢討「適用範圍」及「應
否分區開徵」。立委說，奢侈稅立法時間急迫，細節未審慎討論，導致財稅單位連「陰

宅」都要開徵，不少立委直呼「荒唐」，質疑有擾民之嫌，非檢討不可。  

     立委蔡正元日前接到民眾陳情，指稱財稅單位要求為所購買的靈骨塔位繳交奢

侈稅，進一步詢問後，才知是他替雙親預購靈骨塔位，因舅舅突然過世，先轉給舅舅

使用，但由於土地所有權狀、房產所有權狀需移轉，財稅單位因此找上門，認定應課

奢侈稅，引發民眾抗議，財稅單位連「陰宅」都不放過，請立委主持公道。  

     蔡正元在與財委會立委聚會時談及此事，引發立委熱烈討論，有立委故做認真

狀表示，財政部「做得很對」，因根據財政部規定，陰宅既「非屬自用」，而且「在兩

年內移轉」，就應課稅。同理可證，若有一天，陰宅終於要「自己用」，財稅單位將要

求「屋主」先繳「遺產稅」「贈與稅」才能「入住」。這番話讓立委忍俊不住，但也直

呼「荒唐」，質疑人的權力從出生開始、以死亡告終，稅捐也應如此，陰宅若非生前炒

作工具，稅捐單位還要課稅，已有過度解釋法令之嫌，有必要訂定更清楚的奢侈稅適

用範圍。  

     國民黨立委盧秀燕則表示，有中部建商向他透露，奢侈稅開徵後，鎖定中市七

期精華區的 40棟豪宅，要求建商提出客戶名單，並強調客戶只要兩年不買賣，就不會

被課奢侈稅，建商不敢不從，沒想到交出名單後，雖客戶不適用奢侈稅，財稅單位卻

開始調查客戶買房資金來源，並追查是否逃漏其他稅捐，讓這些大客戶抱怨連連，揚

言再也不向建商買房，為怕得罪客戶，建商最後只好出面私下與稅捐人員達成共識，

以另外的稅捐名目繳稅息事寧人。她質疑，財稅單位似有假「奢侈稅」之名另行「查

稅」之實。  

     此外，奢侈稅原意是要抑制房價飆漲的雙北市，但效果遭質疑有限，中南部房

市卻受牽連，因此，立院下會期檢討奢侈稅時，「分區課稅」及「過度解釋法令」的問

題，都應一併檢討。 

 



中山通訊 101-0525-0529 

12 

 
 
專家看法－便宜了口袋深的大戶 

• 2012-05-28 00:57  

• 工商時報  

• 【記者林淑慧／台北報導】  
 

前財長林全表示，奢侈稅推出至今，只有打擊到房市短期投機客，但未達到平抑房價

的目的，而且規定出售持有不到 2年的房屋才課稅，對於口袋夠深的大戶來說，「撐個
2年根本不算什麼」，在制定政策之初，他就已預言是「不可行」的稅制。  
     林全表示，依規定出售持有不到 2年的房屋，將被課徵奢侈稅，但對於口袋夠深
的投資客、外資而言，「根本不怕奢侈稅」，奢侈稅雖然可讓一些短進短出、融資較困

難的菜籃族退場，但不代表造成房地產飆漲的基本因素已經消失。  
     奢侈稅上路前，財政部曾宣示奢侈稅可抑制房市投機交易，林全雖表認同，但也
指出房市交易量縮價漲的現象，反而突顯政府未實際針對房市解決問題。他說，奢侈

稅雖然讓短期投機客退場，「只是讓房市泡沫沒爆，但不代表泡沫不存在。」  
     林全表示，政府要解決房價高漲的問題，首先要先了解在台灣買房地產的資金來
源，並且要管制投機資金流入房地產市場，避免投機客伺機炒作房價。他指出，政府

將遺贈稅調降至 10％後，由於房產繼承給子女可免納土增稅，只須繳交 10％的遺贈稅，
有錢人的資金因而流向房市，帶動房價上漲。 
 
奢侈稅 全民皆輸 

• 2012-05-28 00:57  
• 工商時報  
• 【記者蔡惠芳／台北報導】  
 

     中華民國建築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聯會理事長王光祥表示，奢侈稅實施屆滿 1年，
房市屬於溫和上漲，鑑於市場需要長期穩定的發展環境，建請央行勿再對不動產做更

嚴苛的信用管制。  
     王光祥表示，短線炒房畢竟只是少數人，課徵奢侈稅可說是打翻一條船。奢侈稅
衝擊房市量縮 3成、影響國庫稅收，但房價未必下來，買不起房民眾依然追不上房價，
可謂全民皆輸。  
     王光祥建議，奢侈稅頂多只是過渡時期的稅制，政府要健全房市、達到公平正義，
倒不如回歸不動產交易所得，把不動產投資獲利所得、併入資本利得，再據以課稅，

這樣有獲利、再繳稅，而不是像奢侈稅是賠錢都得繳稅。  
     如果要談居住正義，應廢除土地增值稅、奢侈稅，檢討現行不動產相關稅制，再
考慮併入資本利得稅。  
     王光祥指出，依稅捐稽徵法第 6 條規定，土地增值稅、房屋稅及地價稅，是優於
一般債權及抵押權；當政府要改變土地稅制，影響面將很廣，甚至會影響到金融機構；

而且還牽涉到企業進行資產重估，因此任何不動產稅制，修法之前務必要謹慎。  
     除了奢侈稅之外，建開公會多位大老也呼籲政府，銀行一再提高融資門檻和緊縮
貸款成數，只會獨厚口袋深的大戶，讓Ｍ型另一端，更寡佔市場。王光祥建議，6 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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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的例行性理監事會議，不宜再貿然實施土建融限縮、降低豪宅銀貸成數等不動產

信用緊縮措施。 
 
 
建商口袋深 撐兩年避稅沒在怕  

• 2012-05-28 00:57  
• 中國時報  
• 林上祚／台北報導  

 
 財政部僅針對持有未逾二年的不動產交易課徵奢侈稅，對財力雄厚的投資客與建商

來說，要規避輕而易舉，只要在買賣合約採分期移轉方式，拉長過戶時間，很容易規

避。 
 以大亞百貨地下樓層交易為例，去年初永達保險經紀人董事長吳文永砸下二、三十

億元資金，其中地下二樓，是去年初才以七億元從太子建設手上買下；去年下半年，

吳文永以五十一億元將地下樓層賣給台灣農林，由於賣方承諾一年內完成大亞百貨與

台北捷運地下街銜接工程，等到工程完畢，實際持有期間就拖過二年，奢侈稅就可以

逃掉。 
 事實上，財力雄厚的建商從養地到完成開發，絕對可以拖過二年，奢侈稅一點影響

都沒有，建商仍積極在都會區獵地、養地。 
 國泰建設去年在板橋與竹北各取得千坪建地，中華工程以三．六億標下近二百坪士

林天主教會；大華建設以近十一億在懷生國中附近取得一百廿一坪畸零地，擬推都更。 
 建商養地放長線釣大魚，從宏泰人壽與興富發今年下半年淡海新市鎮百億大案，就

可看出布局。該案號稱是「民間版青年住宅」，其中二千三百多坪土地，五月從關係企

業宏盛建設以九．四億元賣給宏泰人壽，這一筆土地是宏盛五年前購自營建署，五年

來增值四．五億元，興富發預計投入廿四億元，三年後完成開發，就是個百億開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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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所稱「其他非自願性因素」出售新房地，應就個案

事實加以判斷認定 
 
南區國稅局表示，為照顧民眾換屋需要，對於符合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 5條

第 1款規定之所有權人或其配偶，自完成新房地移轉登記之日起算 1年內以先購後售

方式換屋（買新賣舊），雖於出售房地時擁有 2戶房地，仍屬合理常態移轉予以排除

課稅；又因調職、非自願離職或其它非自願性因素致需出售新房地者（買新賣新），

亦予排除課稅。如不符合前述規定，即應於訂定銷售契約之次日起 30日內填具申報書，

並檢附繳納收據及其他有關文件，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銷售價格及應納稅額。  

該局日前發現有某一所有權人甲君原已持有 1戶房地，基於換屋需要於 100年 5

月 31日購買 1戶新房地，嗣因家用急需現金，於 100年 8月 1日訂約出售新房地（買

新賣新），並主張非自願性因素移轉免申報繳納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惟其主張理由與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第 5條第 2款後段其他非自願性因素及財政部公告非自願離職

之規定不符，是仍予輔導協助辦理補報補繳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該局呼籲，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條例所稱「其他非自願性因素」出售新房地，應就

個案事實加以判斷認定，民眾如有這種原因出售持有 2年以內之房地情形時，應檢附

相關證明文件及書面說明向戶籍所在地國稅局申請，以免影響權益。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四科陳科長 06-2298048  

彙總編號：10105-1402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 財政部臺灣省南區國稅局 

更新日期： 201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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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問答／員工意外死亡退職 撫卹金免課遺產稅 

 

【經濟日報╱稅務問答】 2012.05.28 03:33 am  
  
台南市新化區陳小姐問：本公司員工因意外死亡，公司給付員工遺族之退（離）職金、

慰勞金、撫卹金及喪葬費是否課徵遺產稅？  
南區國稅局新化稽徵所答覆：依據財政部 86年 9月 4日台財稅字第 861914402號函規
定，營利事業給付因死亡而退職之員工退（離）職金、慰勞金、撫卹金，係屬死亡人

遺族之所得，免予計入死亡人之遺產總額。另營利事業給付死亡員工之喪葬費仍應併

入死亡員工的遺產總額計徵遺產稅。  
【2012/05/28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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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錯置戶籍 兄弟遭烏龍徵稅 

【聯合晚報╱記者孔令琪/台北報導】 2012.05.28 02:56 pm  
  
三代居住在台北市信義區永吉路的王姓兄弟，因戶政機關登記錯置，遭北市府補徵地

價稅，台北市議員洪健益上午陪同王姓兄弟陳情，質疑稅收欠佳民眾成待宰肥羊。洪

健益強調，如果行政機關的登記都不能信賴，民眾將無所適從，畢竟有錯在先的是登

記機關，不能將錯誤的結論歸咎於民眾，還強行補徵補地價稅，有失政府的公信力。  
對此，稅捐稽徵處信義分處主任周芷妤回應說，本人、直系親屬及配偶可享用自用住

宅稅，但王家兄弟不符合相關土地稅法規地，經查，補徵近 5年自用自宅稅與一般稅
率差額，無不當之處。她說，北市有 100多萬筆家用自宅稅資料，稅捐處無法清查到
每筆資料，建議民眾尋循行政救濟審議。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主任張五常說，經查，哥哥王慶一民國 73年從別處遷戶籍到該棟樓
2樓，並在 77年贈與得 3、4樓；而弟弟王慶嘉民國 74年從別處遷戶籍至 3樓，76年
又贈與得 1、2樓。但洪建益認為，當年戶籍設置顛倒，也沒在在第一時間通知或追繳，
造成兄弟不知情。  
台北市議員健益指出，三代居住於北市信義區永吉路的王姓兄弟，最近收到台北市稅

捐稽徵處公文以王姓兄弟二人不符合自用住宅為由要求補繳地價稅。不過，王家大哥

表示，過去與弟弟二人設籍並同時申請自用住宅稅率，且由稅捐處核准沿用至今，然

家族歷代居住在此，他的戶籍設在該棟二樓、弟弟的戶籍設在該棟三樓，他是該棟三、

四樓所有權人，弟弟為一、二、五樓所有權人，戶籍設置顛倒乃是年代久遠之事，但

與弟弟戶籍設置於該地號上乃為事實，且兩人均有居住之實，稅捐處以查無設立戶籍

要求追繳地價稅。  
洪健益質疑，王姓兄弟所提出戶口名簿為據，民國 73年松山戶政事務所就已登記王家
大哥戶籍在該棟二樓，且於當時陳情人向稅捐處申請自用住宅稅率亦經核可，如今事

隔 28年，台北市政府卻以土地稅法第 9 條查無本人於該地設籍為由補徵 96年至 100
年地價稅，實為苛刻！民眾信賴行政機關登記之事實，且亦守法繳稅多年，嗣後陳情

人也立即更正戶籍做樓層調整，稅捐處仍對陳情人王家兄弟科以罰款。  
【2012/05/28 聯合晚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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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上樓下戶籍錯植 兄弟被追稅 
 
【聯合報╱記者郭安家／台北報導】 2012.05.29 03:43 am  
  
許多人會申辦自用住宅稅省錢，但台北市有兩兄弟廿八年來申報的自用住宅和所住樓

層不符，卻誤以為已照章繳了自用住宅稅。直到今年稅捐處發現不符規定，追討近五

年稅金差額共卅二萬元，兩兄弟不滿，憤而找上台北市議員陳情。  
北市信義區王姓兄弟多年前接受父親贈與一棟樓房，哥哥是三、四樓所有權人，弟弟

則擁有一、二樓，兩兄弟「自認」住在自己房舍內，且有居住事實，但戶籍卻登記成

哥哥住二樓，弟弟住三樓，戶籍錯植，喪失申辦自用住宅稅資格。  
信義區戶政事務所主任張五常說，經查，哥哥民國七十三年將戶籍遷到二樓，並在七

十七年獲得三、四層樓所有權；而弟弟民國七十四年將戶籍遷至三樓，七十六年才獲

得一、二樓的所有權。  
接受陳情的市議員洪健益說，由於年代久遠，無法確定究竟是王家老父不識字，還是

戶政事務所人員誤植，但相關單位也沒在第一時間查核或取消自用住宅稅，民國九十

年戶籍資料電子化時也沒更正。  
北市稅捐稽徵處信義分處主任周芷妤表示，稅捐處無不當之處，建議民眾循行政救濟。 
【2012/05/29 聯合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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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重購土地退稅 6月清查 

 
【經濟日報╱記者楊文琪／台北報導】 2012.05.29 03:43 am  
  
台北市稅捐稽徵處表示，已核准重購土地退還土地增值稅案件，將自今（101）年 6月
1日起全面清查，重購土地於 5年列管期間內有移轉他人、贈與配偶、出租或改作其他
用途等情形者，經稽徵機關發現，將會追補原退還的稅款。  
北市稅捐稽徵處說，土地所有權人凡是兩年內先買後賣或先賣後買自用住宅用地，符

合一定條件者，都可向原出售土地所在稅捐稽徵機關，就已繳納土地增值稅額內，申

請退還其不足支付新購土地地價數額的稅款，以減輕納稅人重購自用住宅用地的負擔。 
為避免這項退稅措施遭濫用，這類案件核准退稅後，稅捐機關一律列管 5年，重購土
地從買入 5年內，都必須作自用住宅使用，並有土地所有權人或其配偶、直系親屬設
立戶籍登記，也不能改變用途，稅捐稽徵處提醒納稅人特別注意。 
【2012/05/29 經濟日報】@ http://ud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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